附件2

国家开放大学2023年春季专业教学计划调整信息表

	序号
	专业名称
	类型
	专业层次
	调整内容

	1
	所有专业
	/
	高起本/专升本/专科
	1.所有专业思政课模块：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（课程ID：04391，2学分）名称调整为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”（课程ID：90072，3学分），学分由2调整为3。其中专升本专业该课程调整为第3学期开设。

2.所有专科专业思政课模块学分：模块最低总部考试学分改为9，模块最低毕业学分改为11，模块最低设置学分改为14。总部考试总学分增加1分。

3.所有专升本专业思政课模块学分：模块最低总部考试学分改为9，模块最低毕业学分改为11，模块最低设置学分改为11。总部考试总学分增加1分。

4.所有高起本专业思政课模块学分：模块最低总部考试学分改为15，模块最低毕业学分改为17，模块最低设置学分改为20。总部考试总学分增加1分。

5.部分本科专业通识课模块中的“形势与政策”课程统一移至思政课模块。

6.专升本专业最低毕业总学分由72调整为73；专科专业最低毕业总学分由78调整为79；高起本专业最低毕业总学分保持140学分不变。

	2
	物流管理
	开放
	专升本
	专业核心课模块：“物流管理创新专题”（课程ID：04305，2学分），课程性质由必修调整为选修，总部考试改为分部考试，其他课程信息不变。该模块最低总部考试学分由16分调整为14分，总部考试总学分调整为42。

	3
	市场营销
	开放
	专升本
	专业核心课模块：“广告管理”（课程ID：50261，3学分），课程性质由必修调整为选修，总部考试改为分部考试，其他课程信息不变。该模块最低总部考试学分由12分调整为9分，总部考试总学分调整为44分。

	4
	人力资源管理
	开放
	专升本
	1.专业基础课模块：新增“人力资源管理”（课程ID: 01236），4学分，统设必修总部考，建议第2学期开设；“企业文化管理”（课程ID：04427）课程性质由必修改为选修，分部考试。

2.删除“补修课”模块课程。

3.总部考试总学分调整为46分。

	5
	人力资源管理
	开放
	专科
	综合实践课模块：删除“毕业设计与社会实践（人力资源管理）”（课程ID：05090）。新增“毕业设计（人力资源管理专）”（课程ID：90070），5学分，统设必修分部考，第5学期开设。新增“社会实践（人力资源管理专）”（课程ID：90071），3学分，统设必修分部考，第5学期开设。总部考试总学分调整为44分。

	6
	大数据技术
	开放+助力
	专科
	1.专业基础课模块：统设必修课“微机系统与维护”（课程ID：02123，4学分）更名为“计算机系统与维护”（课程ID：11648，4学分），其他课程信息不变。

2.专业核心课模块：将统设必修课“ERP原理与应用”（课程ID：00020，4学分）调整为统设选修课，总部考试改为分部考试。增设统设必修课“Python语言基础”（课程ID:80646，4学分），第4学期开设。

3.总部考试总学分调整为45分。

	7
	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
	开放
	专升本
	专业核心课模块：将统设必修课“数据库应用”（课程ID：04690，4学分）替换为“数据库应用技术”（课程ID：02154，4学分）。

	8
	计算机网络技术（网页设计方向）
	开放+助力
	专科
	专业核心课模块：新增“网页设计”（课程ID: 71612，4学分）统设必修，总部考试，第4学期开设。将“Python程序设计”（课程ID：04691，4学分）课程由统设必修调整为统设选修。

	9
	土木工程
	开放
	本科
	专业课一模块：增加“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”（课程ID：04562，3学分），统设选修总部考，第4学期开设。

	10
	畜牧兽医
	一村一
	专科
	专业核心课模块：删除统设必修课“动物检疫技术”（课程ID: 02947，4学分），新增统设必修课“兽医公共卫生概论”（课程ID：90074，4学分），建议第3学期开设。

	11
	书法学
	开放
	专升本
	补修课模块：

1.“唐宋诗词鉴赏#”（课程ID：05086，3学分）替换为“中国文学经典#”（课程ID：01780，3学分）；“中国传统山水画#”（课程ID：05087，2学分）”改为“中国传统山水画#（课程ID：02019，3学分）”。

2.该专业补修课程为“中国美术史#”（课程ID：05085,）、“书法美学#”（05084）、“中国文学经典#”（课程ID：01780）、“中国传统山水画#”（课程ID：02019），均为3学分，任选其中三门进行补修，共9学分。

	12
	市场营销
	开放
	专科
	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已通过专家审核会，相应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以系统下发为准

	13
	小学教育
	开放
	专升本
	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已通过专家审核会，相应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以系统下发为准

	14
	小学教育
	开放
	专科
	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已通过专家审核会，相应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以系统下发为准

	15
	公共事业管理 (家庭及社会教育指导方向)
	开放
	专升本
	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已通过专家审核会，相应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以系统下发为准




